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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周年、澳門回歸祖國 25周年  

2024幻彩耀濠江– 3D光雕表演作品公開徵集計劃 

章程 

 

1. 主辦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2. 活動宗旨：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周年、澳門回歸祖國 25周年 2024幻彩耀濠江將於 2024年

12月至 2025年 2月期間在澳門不同地區舉行，進行光雕表演、燈飾和互動裝置等活動，

預計吸引眾多旅客和市民參與及觀賞。為促進“旅遊+＂跨界融合，鼓勵數字技術融入夜

間旅遊盛事，活動以雙慶“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周年＂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為主題。現計劃為是次活動進行 3D光雕表演作品公開徵集，以吸納更多本地

公共藝術創作，由評審團評選出光雕優秀作品，並於氹仔“木偶葡國餐廳＂立面進行演

出，透過展現本地文創潛力增加夜間旅遊品牌活動的附加價值，有效聯動“旅遊+文創＂

的發展。 

 

3. 光雕表演地點簡介： 

氹仔“木偶葡國餐廳＂位於澳門氹仔日頭街 13 - 29號及消防局前地 34 -56號邊那總監大

廈，樓高三層，立面尺寸：14.5米高 x 21米長及 14.5米高 x 5米長，實際詳細尺寸可

自行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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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徵集作品主題： 

必須圍繞雙慶“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周年＂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

作為作品創作主題，並同時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 澳門歷史城區； 

➢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 

➢ 東亞文化之都； 

➢ 節慶盛事； 

➢ 澳門旅遊吉祥物“麥麥＂。 

 

5. 參加要求： 

參加者及其 3D光雕表演作品（下稱“作品＂）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5.1 參加者資格 

5.1.1 年滿 18歲的澳門居民，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參加； 

5.1.2 倘以團隊形式參加，由 2 至 5 名年滿 18 歲的人員組成，當中必須包括至少 1

名澳門居民； 

5.1.3 每位參加者無論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參加，最多可提交 1個光雕表演作品。 

5.2 參加作品要求 

5.2.1 參加者須根據氹仔“木偶葡國餐廳＂立面的指定區域作為投影點進行設計及

製作，並提交大約 1分鐘的演示片連背景音樂（MP4檔），以及故事簡介。 

5.2.2 參加作品須是彩色作品；作品、作品標題及故事簡介不含任何不雅或違法內

容，亦無宣傳或推廣任何商品或服務成份； 

5.2.3 參加作品須是原創作品，未曾公開演出、獲獎或受到任何許可或版權限制；  

5.2.4 參加者須填寫網上報名表格、作品標題 （中文少於 15 字，葡文或英文少於

20 字，可選擇其中一種語言填寫）和故事簡介（中文少於 100 字，葡文或英

文少於 120字，可選擇其中一種語言填寫）。 

 

6. 參加方法： 

6.1 請於旅遊局網頁填寫網上表格報名（網址：https://www.dst.gov.mo/），表格必須以中

文、葡文或英文填寫； 

6.2 參加者同時須將以下所指全部文件之電子檔上載至旅遊局網頁方視為完成提交︰ 

6.2.1 以個人名義參加：參加者之身份證明文件（正面及反面）副本； 

6.2.2 以團隊名義參加：所有團隊成員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正面及反面）副本； 

6.2.3 參加者之背景履歷； 

6.2.4 參加者認為對是次評選有利的其他相關文件（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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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按照第 5.2點要求製作的 1分鐘光雕表演演示片連背景音樂（MP4檔），相關

參加作品可上傳至 YouTube或雲端網上硬盤，並提供相關連結網址供本局下載

作評審之用；  

6.3 報名日期：由 2024年 7月 22日起至 2024年 8月 30日止。 

 

7. 評選準則、入選作品及優秀作品名額： 

7.1 由主辦單位邀請藝術及旅遊範疇人士擔任評審團，評選結果將以評審團的最終決定

為準，不設上訴； 

7.2 評審將按以下準則評分： 

➢ 作品的設計意念及主題切合度（15%）； 

➢ 作品的創意表現度（包括呈現的新穎性、圖案原創性等）（40%）； 

➢ 作品的技巧性（包括 3D立體動畫豐富度、顏色運用技巧、流暢感等）（30%）； 

➢ 作品與表演建築物的配合度（10%）； 

➢ 參加者的光雕表演演出經驗（5%）； 

7.3 評選團將按上點所指準則評選出； 

➢ 5個入選作品，每個入選作品可獲 10,000.00澳門元作為製作 1分鐘演示片的獎金； 

➢ 5個入選作品當中選出 3個優秀作品，可獲 250,000.00澳門元作為製作一個配合

音樂進行的完整光雕表演作品、間場動畫及開場倒數動畫的服務費用，有關完整

光雕表演作品時長不少於 5分鐘，而每個間場動畫及開場倒數動畫時長均約 1至

2分鐘。 

7.4 若評審團認為沒有作品達入選作品或優秀作品標準，可以從缺。 

 

8. 公佈方式：於旅遊局網頁公佈。 

 

9. 入選作品安排： 

9.1 入選的 5個作品，每個作品可獲 10,000.00澳門元作為製作 1分鐘演示片的獎金，獲

獎者必需提交三個月內有效的無欠稅證明及澳門銀行戶口。若以團隊名義獲選，獎

金將以平均分配形式發放予各成員； 

9.2 入選的 5個作品將上載至旅遊局網頁展示，供旅客及市民觀看。 

 

10. 優秀作品安排： 

10.1 合共 3個優秀作品，每個作品可獲 250,000.00澳門元作為製作一個配合音樂進行的

完整光雕表演作品、間場動畫及開場倒數動畫的服務費用； 

10.2 有關完整光雕表演作品時長不得少於 5分鐘，並同時設計、編輯及製作約 1至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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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間場動畫及開場倒數動畫，供日常表演時使用，以及配合節日期間，例如：澳

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冬至、聖誕節、元旦、農曆新年、年初七（人日）、元宵

節、情人節等使用； 

10.3 須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提供完整的作品以便旅遊局進行審閱及調試工作； 

10.4 優秀作品除了在澳門進行展演，倘若安排於在額外地區進行宣傳展演（具體日期、

地點待定），獲選者需按相關呎吋進行調整及按要求提交及修改； 

10.5 優秀作品參加者需參與本局安排的宣傳/頒獎活動環節（如有）； 

10.6 旅遊局保留對相關優秀作品提出修改的權利，以便更切合活動主題。 

 

11. 參加者須知： 

11.1 未遵守第 5點及第 6點所指任一規定者，將不獲接納及不作評選； 

11.2 是次活動不設補交的制度，且收取之所有文件，不論獲選與否，概不退件； 

11.3 旅遊局負責為製作光雕表演提供影音設備，包括 3部全高清（Full HD）投影機，每

部至少 30,000流明以及能覆蓋氹仔消防局前地之音響設備； 

11.4 參加者於提交參加作品時，將被視為了解並接受本章程所有條款，同時同意授予旅

遊局使用該作品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 2024

幻彩耀濠江活動中的無償使用權，即對參加作品進行複製、傳播、展示、及於現今

或未來之官方媒體上製作衍生物等； 

11.5 參加者保證旅遊局在使用其所提供的設計或其任何一部分時不受協力廠商提出侵犯

其工業產權、著作權、專利權、版權、商標或其他權利的起訴；一旦出現前述侵權

行為的民事責任爭議，由參加者承擔全部責任； 

11.6 參加者確保支付一切關於音樂或歌曲所使用的著作權費用及其他相關的使用權，包

括但不限於音樂作品的曲及詞的著作權費用，以保證合法使用有關音樂及歌曲； 

11.7 參加者保證為是次活動而提交的所有個人資料，各資料當事人均已知悉收集之用

途，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按照第 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進行處理； 

11.8 參加者必須對因未遵守本章程的所有規定而引起的任何情況負責； 

11.9 旅遊局保留中止或終止活動、解釋及修訂本活動章程及報名表格所列載的所有條款

及條件的權利，參加者不得異議； 

11.10 若中文及葡文的章程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則以中文版本為準。 

 

12. 查詢： 

12.1 查詢方式：請於辦公時間內透過以下方式聯絡陳小姐或粘小姐，電話：（853）8397 

1004 / 8397 1031，傳真：（853）2838 9181，電郵：dtne＠macaotourism.gov.mo。 


